
更正（澄清）内容（一）
一、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1、删除原招标文件第三章投标资料表第三条符合条件中要求“提供《承诺书》，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承诺中标后于合同签订前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能够满足办公、仓储、停车等要求（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招标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相关格式》）”。
二、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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